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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

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2 元（含税），按公司目前总股本 90,000.00 万股计算，

拟派发现金红利合计 46,800.00 万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 63.69%。本年度不送红

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永兴股份 601033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三军 郑扬志 

办公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121号越秀国

际会议中心南塔10楼 

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121号越秀

国际会议中心南塔10楼 

电话 020-85806400 020-85806400 

电子信箱 yxgf@yxgrandtop.com.cn yxgf@yxgrandtop.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行业基本情况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建立以焚烧为主的完善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体系。《2022 年城乡

建设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我国城市(含县城)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厂数量已达 961 座，

焚烧处理能力合计约 99.95 万吨/日，占城市(含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日处理总能力的 69.28%。国

内主要城市以焚烧为主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体系已基本建设完善，目前正向三四线城市及县域

区域持续深入推进，实现垃圾无害化处理“补短板”和“全覆盖”。 

垃圾焚烧发电行业，主要以生活垃圾为原材料，受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影响较小，主要与城镇

居民人口数量关联性较大。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

未来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需求将日益增长，垃圾焚烧处置占比将有望提高。垃圾

焚烧发电行业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继续处于增长区间。 

经过前期的高速发展，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发展正逐渐由投资规模扩张向运营效率提升转变，

行业头部企业通过投资并购整合项目资源，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 

（二）相关行业政策 

报告期内，固废处理行业持续发展，相关政策法律不断发展，促进和保障垃圾焚烧行业发展，

具体新出台的相关行业政策如下： 

日期 政策名称 主管部门 相关内容 

2023 年 2 月 10 日 

《关于享受中央政府补贴的

绿电项目参与绿电交易有关

事项的通知》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财政部、

国家能源局 

享受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绿色电

力，参与绿电交易时高于项目所执行

的煤电基准电价的溢价收益等额冲

抵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或归国家所

有；发电企业放弃补贴的，参与绿电

交易的全部收益归发电企业所有。 



2023 年 6 月 30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等

关于补齐公共卫生环境设施

短板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清理

整治的通知》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生态环

境部、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农业

农村部、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疾病预防控

制局 

提出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垃圾、禽畜养

殖废弃物、废旧农膜等治理，坚持医

疗卫生机构配套的垃圾、厕所、保洁

等环境卫生设施建设与医疗卫生机

构基础建设同步规划实施，加强城市

垃圾、污水、厕所、清扫保洁等公共

卫生环境设施建设，补齐生活污水收

集处理设施短板，合理布局建设生活

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

设施等。 

2023 年 7 月 25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

印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提升行动（2023-2025 年）》

的通知 

国家发改委、生

态环境部、住房

城乡建设部 

提出到 2025 年，环境基础设施处理

处置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新增污水

处理能力 1200 万立方米/日，新增和

改造污水收集管网4.5万公里，新建、

改建和扩建再生水生产能力不少于

1000 万立方米/日；全国生活垃圾分

类收运能力达到 70 万吨/日以上，全

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

80 万吨/日以上。 

2023 年 8 月 3 日 

《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绿色

电力证书全覆盖工作促进可

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通知》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财政部、

国家能源局 

通知指出，核发绿证项目为：全国风

电（含分散式风电和海上风电）、太

阳能发电（含分布式光伏发电和光热

发电）、常规水电、生物质发电、地

热能发电、海洋能发电等已建档立卡

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2023 年 10 月 19 日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

理办法（试行）》 

生态环境部、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 

为了推动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控制和减少人为活动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鼓励温室气体自愿减排行

为，规范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



及相关活动，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

可以申请项目减排量登记。申请登记

的项目减排量应当可测量、可追溯、

可核查。 

2023 年 10 月 20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国家碳达峰试点建设方

案》的通知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按照国家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总体部

署，在全国范围内选择 100 个具有典

型代表性的城市和园区开展碳达峰

试点建设，到 2025 年，试点城市和

园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取得积极进

展，试点范围内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

的政策机制基本构建，一批可操作、

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举措和改革经

验初步形成，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发

展基础、不同产业结构的城市和园区

碳达峰路径基本清晰，试点对全国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的示范引领作用逐

步显现。 

2023 年 11 月 3 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

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规范

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

机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提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应全

部采取特许经营模式实施，聚焦使用

者付费项目，明确收费渠道和方式，

明确垃圾固废处理和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属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公共属性

较弱的项目，应由民营企业独资或控

股。鼓励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可通过

特许经营模式规范参与盘活存量资

产，形成投资良性循环。 

 

（一）主营业务 

1、垃圾焚烧发电业务 



2009 年成立至今，公司一直从事垃圾焚烧发电业务，公司下属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与所在地相

关政府部门签订协议，为所在地城市提供垃圾焚烧处理服务，实现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

化处理，公司按照协议价格收取垃圾处理费；同时将垃圾焚烧所产生的热能转化为电能，公司下

属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与电网企业签订协议，将项目所发电力销售给电网公司，公司按照上网电量

和协议价格结算电费。 

公司长期深耕垃圾焚烧发电业务，在运营管理、技术研发、焚烧设备制造、烟气治理等业务

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备较强的垃圾焚烧发电全产业链综合服务能力。 

2、生物质处理业务 

公司生物质处理项目自 2021 年起陆续投产，与项目所在地城市管理主管部门签订协议，为所

在地城市提供生物质（餐饮垃圾、厨余垃圾、死禽畜、粪便等生物质废弃物）处理服务，公司按

照协议价格收取生物质处理服务费。 

（二）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通过政府采购服务和特许经营两种模式开展相关业务。 

1、政府采购服务模式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位于广州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及生物质处理项目，采用政府采购服务模

式开展相关业务，公司负责为项目筹集资金、投资建设及管理运营，项目与所在地相关部门签订

服务协议，提供垃圾处理服务并收取服务费用。 

2、特许经营模式（BOT）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位于广州市外的控股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采取特许经营模式（BOT），公司

与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部门签订协议后，由公司负责为项目筹集资金及投资建设，项目建成后在

特许经营期限内由公司运营，特许经营期满后，公司需将项目有关设施移交。 

（三）市场地位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控股运营 14 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设计处理能力合计 32,090 吨/日。公

司是广东省垃圾焚烧发电领域的龙头企业之一，广州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由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和

运营，区域竞争优势明显，具有一定的行业影响力。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1年 

总资产 23,870,358,613.85 24,818,249,175.72 -3.82 20,341,321,218.2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7,801,629,764.37 8,025,046,788.26 -2.78 6,020,498,386.41 

营业收入 3,536,463,867.96 3,293,286,910.21 7.38 2,535,788,857.2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734,834,347.42 715,452,736.00 2.71 677,235,179.8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71,643,685.03 670,033,491.93 0.24 648,727,871.0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20,999,178.18 1,451,424,781.93 18.57 1,061,361,602.4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9.29 9.47 
减少0.18个百

分点 
11.2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98 0.96 2.08 1.0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98 0.96 2.08 1.0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880,018,671.91 885,597,397.59 945,657,938.17 825,189,86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4,350,023.03 229,219,467.55 209,356,614.37 71,908,24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14,571,532.64 205,550,344.33 197,880,574.40 53,641,233.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3,746,914.08 490,415,212.47 648,191,394.53 238,645,657.1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8,843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

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651,043,223 86.81 651,043,223 无 

  国有

法人 

广州市城投投资有限

公司 

  
37,500,000 5.00 37,500,000 无 

  国有

法人 

科学城(广州)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37,500,000 5.00 37,500,000 无 

  国有

法人 

广州市白云城市开发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00 2.00 15,000,000 无 

  国有

法人 

广州环劲投资发展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6,298,904 0.84 6,298,904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广州环卓投资发展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657,873 0.35 2,657,873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环劲合伙、环卓合伙为广州环投集团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2014年广州市第

四资源热力电厂

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收益债券 

14穗热电债、

PR穗热电 

1480563.IB、

123024.SH 
2024-11-18 12,000.00 6.38 

5.2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2014 广州市第四资源热力电厂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收益债券 

2023年 11月 20日兑付本金 120,000,000.00元，利息

15,312,000.00元。 

5.3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3年 2022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66.70 67.13 -0.6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671,643,685.03 670,033,491.93 0.24 



EBITDA全部债务比 0.13 0.11 18.18 

利息保障倍数 3.02 2.38 26.89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5.36 亿元，同上年比增加 7.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35 亿元，同上年比增加 2.71%。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238.70 亿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8.02 亿元，资产负债率 66.70%。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李水江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4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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